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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試題評析 

本年四題均非常具有挑戰性，除第四題較為制式化外，其餘三題均屬實務題，同學必須對法條融

會貫通，才能答題。因此今年的題目可以說是較活潑，但較困難，尤其第二題出題較模糊，讓考

生覺得較為頭痛。綜觀之，今年的考題，同學要寫得很完整不太容易，但若能對法規充分瞭解，

仍可應付自如的。 

高分命中 

第一題： 
1.《高點現行考銓制度第二回》，蘇老師編撰，頁54。 
2.《高點現行考銓制度第三回》，蘇老師編撰，頁13-14、頁41。 
第二題：《高點現行考銓制度第五回》，蘇老師編撰，頁52-54。  
第三題：《高點現行考銓制度第四回》，蘇老師編撰，頁29-31。 
第四題：《高點現行考銓制度第二回》，蘇老師編撰，頁45。 

 

一、媒體報導，曾有鄉鎮市長將同仁調升為主任秘書後，再調任為課長，爆發「洗官」之批評。又

媒體報導，鄉鎮市長有於選舉過後，將課長降調為課員者。遭致「秋後算帳」之物議。以上為

一事之正反二面，在任用術語上係指「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張有為先生原任第八職等

國中人事室主任，且經合格實授薦任第八職等年功俸五級（薦任第八職等年功俸最高級為六

級）有案，因故降調為單列薦任第七職等之人事管理員，請問其任用規定為何？俸給應如何支

給，相關規定為何？其年終考績考列乙等，請問其考績應如何晉敘，其規定為何？（25分） 

答： 
(一)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之規定：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均仍以原職等任用。」此乃指

擬任職務之最高列等較原任職務之最高列等低一職等時，始得予調任。同時「…主管人員不得調任本單位

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不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均指同職務列等之職務，指職務列等相同

或職務之最高列等相同之職務。 

(二)俸給之支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11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以原職等任用人

員，仍敘原俸給。故張員原經銓敘部合格實授薦任第八職等年功俸五級有案，故雖降調為薦任第七職等，

仍以薦任第八職等年功俸五級敘俸。（但主管加給則以薦任第七職等敘俸） 

(三)張員年終考績考列乙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之規定：「考列乙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

給總額之一切獎金，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級或已敘年功俸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

之一次獎金；…」，由此可知，張員若考列乙等，則晉年功俸一級（即薦任第八職等年功俸六級），並給

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二、為回應民眾所質疑退休（職）公（政）務人員再任支領雙薪，不符合社會公理和社會觀感的問

題，民國100年1月1日修正施行公務人員退休法，其修正規定為何？請問退休再任下列職務：縣

市議員、里長、立法委員、東吳大學專任副教授，何者須停領月退休金？何者不須停領月退休

金？均請敘明理由。（25分） 

答： 
(一)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3條之規定：停領月退休金人員之事由如下： 

1.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之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停止領受月退休金之權利，至其原因消滅時恢復： 
(1)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2)領受月退休金後再任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給俸（薪）、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 
(3)再任由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職務或政府暨所屬營業、非營業基金轉投資事

業職務，並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A.任職於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累計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財團法

人、行政法人、公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金、非營業基金轉投資金額累計占該事業資本額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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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以上之事業職務。 
B.擔任政府捐助（贈）成立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或政府轉投資事業之公股代表。 

任職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財團法人、行政法人、公法人、轉投資或再轉投資

事業之事業職務或擔任政府代表、公股代表。（第23條第1項） 
2.本法中華民國100年1月1日修正施行前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自100年4月1日起停

止領受月退休金之權利，至原因消滅時恢復： 
(1)有前項第二款規定情形，且再任職務之固定性工作報酬每月未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

給合計數額。 
(2)有前項第3款規定之情形。（第23條第2項） 

3.領受月撫慰金之遺族，有第1項第1款情形者，停止領受月撫慰金之權利。（第23條第3項） 
4.未依規定自再任之日起停止支領月退休金而有溢領情事者，應由支給機關依法追繳自應停止支領日起溢

領之退休金。（第23條第4項） 
5.年滿六十五歲，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之人員，不得再任第1項第2款或第3款之職務。但再任政務人員、民

意代表或民選首長者，不在此限。（第23條第5項） 
6.本法中華民國100年1月1日修正施行前已任職者，得繼續任職至任期屆滿或離職時止，不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第23條第6項） 
7.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之人員，再於第1項第3款所列機構任董（理）事長及執行長者，其初任年齡不得逾

六十五歲；任期屆滿前年滿七十歲者，應即更換。但有特殊考量，經主管院核准者，不在此限。（第23
條第7項） 

(二)由上列可知縣市議員、里長、立法委員三者均屬民選人員，屬廣義之公務員，並不屬狹義之公務人員之範

圍，故其任公務人員時退休，領取月退休金，再任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結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

職，應屬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3條之限制，不得再領取月退休至原因消滅為止。至於私立東吳大學專任副教

授，屬「教育人員」範圍，雖不屬於公務人員退休法之限制，但亦屬「教育人員任用」之範圍，且退休法

第23條已將大學亦含入其範圍之內，故仍需受該法之拘束，不得領取月退休金。 

 

三、民國97年某國小校長安插妻子當學校工友，被法務部罰100萬元。94年某鎮長安插兒子及妹妹分

別擔任鎮公所司機、總機小姐，被監察院開罰200萬元，請問上述案例違反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

避法的那些規定？（25分） 

答： 

(一)依據「公務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下列有關條文之規定： 
1.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人員。 
2.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1)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2)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3)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4)公職人員、第1款及第2款所列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之營利事業。 

3.復依該迴避法第四條之規定如下 
本法所稱利益，包括「財產上利益」及「非財產上利益」。 
(1)「財產上利益」如下： 
動產、不動產。 
現金、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利。 
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金錢交易取得之利益。 

(2)「非財產上利益」，指有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機

關）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4.公職人員不得假借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利益。（第7條） 
5.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不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說、請託或以其他不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利益。

（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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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違反第7條或第8條規定者，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利益，應予追繳。

（第14條） 
(二)由題意該校長違背了上開第2條、第4條、第7條、第8條，該鎮長亦違背了上開條文自當受監察院開罰。 

 

四、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1條規定某些特定期間不得任用或遷調人員，請問立制旨意為何？並列舉5

種不得任用或遷調情形。（25分） 

答： 
(一)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1的規定，各機關首長於下列期間，不得任用或遷調人員： 

1.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離職日止。 
2.自免職或調職令發布日起至離職日止。 
3.民選首長自次屆同一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但競選連任未當選或未再

競選連任者，至離職日止。 
4.民意機關首長自次屆同一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其首長當選人宣誓就職止。 
5.參加公職選舉者，自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離職日止。但未當選者，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6.憲法或法規未定有任期之中央各級機關政務首長，於總統競選連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連任時，自次屆該

項選舉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宣誓就職止。地方政府所屬機關政務首長及其同層級機關首長，

於民選首長競選連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連任時，亦同。 
7.民選首長及民意機關首長受罷免者，自罷免案宣告成立之日起至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止。 
8.自辭職書提出、停職令發布或撤職、休職懲戒處分議決之日起至離職日止。 
9.其他定有任期者，自任期屆滿之日前1個月起至離職日止。但連任者，至確定連任之日止。 
(註：同學可依題意就上列9項，自選5項回答之) 

(二)意旨： 

上開限制規定，旨在避免機關首長於離職前，因大量不正常的任用人員，而造成任用不公，或任意安排私

人及酬庸職位，導致雜亂綱紀及剝奪新任首長的用人權。 

 

 

 


